
上海海事局船舶试航活动通航安全

监督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  加强船舶试航活动通航安全监督管理，维护水上

交通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》《船舶试航活动通航安

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船舶检验管理规定》《船舶港内安全作业监督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  规定适用于新造、重大改建或修理的船舶在上海

海事局管辖水域内进行的试航活动。

军事船舶、渔业船舶、体育运动船艇和公务船艇进行试航活动

的，参照此规定执行，但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三条 上  海海事局是实施本规定的主管机关，上海海事局

所辖各分支机构依据职责权限或上级指定具体负责船舶试航活动

通航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由  船舶修造企业组织试航的，船舶修造企业为试航

安全的责任主体。

船舶修理后如需组织试航的，其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或管理人

为试航安全的责任主体。

前两款所称“试航安全的责任主体”简称“试航责任单位”。

第五条 试  航责任单位委托试航服务机构提供船舶试航技术



和管理服务的，应对试航服务机构的船舶试航技术和管理服务能

力进行评估，签订船舶试航技术和管理服务协议。

试航安全主体责任不因双方任何约定发生转移。

试航服务机构不得将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再次委托第三方。

第六条 船  舶试航应当提前制定航行试验大纲，明确试航活

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安排。

第七条 船  舶试航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新造、重大改建的船舶应当按规定取得船舶试航证书、船

舶制式无线电台识别码和船舶制式无线电台执照；

（二）修理的船舶应当完成与船舶航行安全有关的结构、设施、

设备等修理项目；

（三）按规定配备船员，在船人员总数应在救生设备额定乘员

人数范围内，且不得超过试航证书核准人数；

（四）尚未取得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的试航船舶，应当满足同等

级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要求。船长、驾驶人员以及甲板部其他人员

应持有相应和有效的适任证书及培训合格证；轮机长、大管轮以及

至少一名机工应持有相应和有效的适任证书及培训合格证，轮机

部其余人员可由试航责任单位指派，但必须是合格的技术人员，并

向主管机关书面报告；

（五）完成系泊试验；

（六）制定试航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；

（七）按规定配备始发水域、航经水域及试航活动水域范围的



航海图书资料。

第八条 可  以通过系泊试验完成的测试项目，应当避免在试

航时进行。

第九条 试  航责任单位应当制定船舶试航应急预案，明确在

船人员应变部署职责，开展安全与应急教育培训。在船人员应当

熟悉试航船舶结构、设施、设备等情况。

第十条 试  航责任单位或受其委托的试航服务机构应当选派

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适任船员及合格的技术人员从事试航活动。

试航船员及合格的技术人员应当落实试航安全措施，掌握与

其岗位职责相关的船舶设施、设备操作方法，并按照相关程序规范

操作。

第十一条 试  航船长应当熟悉试航航经水域和试航活动水域

的通航环境，掌握试航程序和内容，并具备同等级船舶的试航

经验。

试航船长应当组织落实试航安全措施，指挥船舶安全航行，在

船舶发生紧急情况时指挥在船人员开展应变部署。试航船长对涉

及试航船舶航行安全的操作具有决定权。

第十二条 试  航船舶开航前，试航责任单位应当完成与船舶

航行安全有关的设施、设备的检查、测试，确保其处于正常工作

状态。

检查、测试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主辅动力装置检查、测试；



（二）舵机设备（含应急操舵设备）检查、测试；

（三）锚机检查、测试；

（四）船舶失去动力后的应急恢复测试；

（五）救生设施设备配备和存放情况。

第十三条 试  航船舶开航前，试航责任单位应当核查实际在

船人员数量，组织在船人员进行演练，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船舶失控应急演习；

（二）船舶应急操舵演习；

（三）船舶救生演习；

（四）船舶消防演习。

第十四条 试  航船舶开航前，试航责任单位应当检查试航船

舶安全措施落实情况，排查安全隐患并整改。

第十五条 试  航船舶从上海海事局管辖水域始发的，试航责

任单位应当提前 10 个工作日将试航活动信息向始发地辖区分支

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

试航活动在上海海事局管辖水域的，试航责任单位应当提前

10 个工作日将试航活动信息向试航活动水域所在地 VTS 中心

报告。

始发地、试航活动水域均在上海海事局管辖水域的，试航责任

单位可只向始发地辖区分支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

始发地、试航活动水域均不在上海海事局管辖水域，但航经长

江上海段水域的，试航责任单位应当在进入上海海事局管辖水域



之日前 3 个工作日将试航活动信息向吴淞 VTS 中心报告。

如试航活动信息发生变化，试航责任单位应当及时报告。

第十六条 开  展船舶试航活动，应准备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试航责任单位及试航服务机构的基本信息，包括联系人、

联系方式等信息；

（二）船舶试航证书（如适用）、无线电证照，试航船舶基本信

息，包括试航船舶名称、类型、吨位、尺度等基本参数；

（三）试航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及船舶已落实试航安全措施

的声明。

试航活动通航安全保障方案应当包含试航船舶始发水域、航

经水域及试航活动水域，试航活动概况、试航活动时间安排、通航

安全保障措施、防污染措施、应急预案、在船人员名单、试航船员名

单、随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和相关证书信息等内容。

第十七条 试  航船舶从上海海事局管辖水域始发的，应当在

离泊前 1小时通过甚高频无线电话（VHF）等方式向辖区分支海事

管理机构或 VTS 中心报告动态。

试航船舶航经上海海事局管辖水域的，应当按规定通过甚高

频无线电话（VHF）等方式向辖区分支海事管理机构或 VTS 中心

报告动态。

试航船舶在上海海事局管辖的水域进行试航活动的，应在抵

（离）前 1 小时通过甚高频无线电话（VHF）、卫星电话等有效方式

及时向吴淞 VTS 中心报告动态。



第十八条 试  航责任单位应根据试航船舶将开展的试航项

目，合理设计试航船舶航经水域、试航活动水域。

试航船舶应在确定的试航活动时间、水域范围进行试航活动，

不得在航道、锚地、桥区、警戒区、水下管线区、海上风电场区、狭水

道、通航密集区等水域进行效用试验。

第十九条 试  航船舶应当避免在长江上海段水域、上海黄浦

江水域夜间航行。

第二十条 试  航船舶应当按规定显示号灯号型，守听甚高频

无线电话（VHF），服从海事管理机构的交通组织。

第二十一条 试  航船舶在进出港口、锚地或通过桥区、狭水

道、重要渔业水域、通航密集区、船舶定线区、交通管制区等复杂航

段时，应当备车备锚、加强瞭望，视情采取拖轮护航等特殊的安全

保障措施。

第二十二条 自  航式平台和船长 275 米及以上的试航船舶在

长江上海段水域航行、船长 120 米及以上的试航船舶在上海黄浦

江水域航行，应当采取拖轮护航等特殊的安全保障措施。

第二十三条 试  航船舶发生突发事件的，应当立即采取应急

处置措施，向周围船舶通报动态，并第一时间向事发地、始发地辖

区海事管理机构或 VTS 中心报告。

第二十四条 试  航船舶始发地、航经地、试航活动水域所在地

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应结合辖区水域实际情况，通过船舶交通管理

系统（VTS）、闭路电视监控系统（CCTV）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



（AIS）等手段跟踪试航船舶航行动态。

第二十五条 海  事管理机构发现试航船舶未遵守相关通航安

全监督管理规定时，应责令及时改正，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

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六条 本  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试航活动，是指为验证船舶的总体性能和设备质量是否满足

有关法律法规、国际公约、规范、合同和图纸等要求，而对船舶航海

性能、电气、导航及机械设备等进行航行试验的水上水下活动，具

有参与人员多、需要使用一定范围的水域，对海上交通安全造成一

定影响的特点。

试航船舶，是指从事前款试航活动的船舶。

第二十七条 本  规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9 年 12 月 31 日。《上海海事局船舶试航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

（沪海指挥〔2019〕34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